
Open Journal of Legal Science 法学, 2023, 11(5), 3550-3555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505  

文章引用: 包俊. 《民法典》公平责任的理解和适用探究[J]. 法学, 2023, 11(5): 3550-3555.  
DOI: 10.12677/ojls.2023.115505 

 
 

《民法典》公平责任的理解和适用探究 

包  俊 

贵州大学哲学学院，贵州 贵阳 
 
收稿日期：2023年6月21日；录用日期：2023年7月17日；发布日期：2023年8月31日 

 
 

 
摘  要 

公平责任在《民法典》中的适用条件从原来的“根据实际情况”被修改为“依照法律规定”，使得修改

后的法条成为了引用性法条，这就意味着公平责任不再具有独立实用功能，因而改善了公平责任易被滥

用的状况。对于修改后的公平责任规范理解的重点是“依照法律规定”中“法律”的含义，这一含义需

从其狭义方面进行解读，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同时公平责任并

非一项归责原则，而是一般法条，对公平责任的解释要运用目的解释与体系解释的法律解释方法，并在

具体规范中界定其适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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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ir liability refers to the sharing of losses by both parties in accordance with legal provisions, 
provided that neither the victim nor the perpetrator is at fault for the occurrence of the damage. 
The Civil code changed the application conditions of fair liability from “according to the actual 
situation” to “according to the legal provisions”, making the revised articles of law become quota-
tive articles, which means that fair liability no longer has independent and practical functions, 
thus improving the situation that fair liability is easy to be abused. The key point of understanding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505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505
https://www.hanspub.org/


包俊 
 

 

DOI: 10.12677/ojls.2023.115505 3551 法学 
 

the revised norms of fair responsibility is the meaning of “law” in “in accordance with legal provi-
sions”, which needs to be interpreted in its narrow sense, that is, the normative legal documents 
formulated by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and its Standing Committee. Fair liability is not a 
principle of liability fixation, but a general law. The interpretation of fair liability should use the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 method of purpose interpretation and system interpretation, and define 
its application conditions in specific n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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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对公平责任规范的理解 

1.1. 公平责任规范的性质 

现在公平责任被规定在《民法典》第 1186 条 1侵权责任编中作为一般法条，相较于之前的《侵权责

任法》而言《民法典》所规定的公平原则更加具体化、规范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法官在实践中适

用实体法规范层面上的公平原则进行司法审判时存在的“和稀泥”现象。这次《民法典》对公平责任规

范的修改从根本上改变了其法条性质，“以是否可作为请求权的独立依据作为划分标准，法条可分为完

全性法条和不完全性法条两种”。在《侵权责任法》中，公平责任条款具有完整的构成要件，即“侵权

行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以及受害人和行为人均无过错”，也有对应的法律效果，即“双方分担损失”

[1]。因此该法条可视为请求权的独立依据而单独适用，属于完全性法条。而《民法典》将“根据实际情

况”修改为“依照法律规定”，使得修改后的法条成为了引用性法条，不再具有单独适用功能。但是该

条规定的公平责任规范仍应当认定为一项请求权，即分担损失请求权。吴香香[2]学者认为以法律效果为

切入点，是判断一项规范能否划分为请求权的基础，而就《民法典》第 1186 条而言，其规定了明确的法

律效果，即“双方分担损失”。综上，《民法典》下的公平责任规范条款由原来的完全性法条转变为引

用性法条且不再具有单独适用作为裁判依据的功能，但其仍是分担损失请求权。需要注意的是公平责任

分担损失请求权的运用，在实践中受害人的损失实际上已经发生，并且该部分损失已经完全由受害人自

己承担在其请求行为人分担之前，因此当受害人请求行为人与自己分担损失时，只能由行为人给付一定

的金钱。并且该部分金钱仅为受害人受到损失的部分。 

1.2. 公平责任规范的解释 

学者们的注意力在《民法典》颁布施行之前主要是集中在立法论，颁布施行之后转移到了解释论。

在《侵权责任法》中第 24 条将“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替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

担损失”。这是来自我国《民法典》第 1186 条对其作出的重大修正。此修改影响可谓重大，它既使公平

分担损失规则的适用机理发生改变，又使“双方分担损失”的前提发生了改变。由此，想要准确的解读

《民法典》第 1186 条，首先要做的是正确理解“法律的规定”。但关于“法律的规定”的涵义在《民法

典》中尚无明确解释，因此便加剧对其进一步解释的必要性。 

Open Access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1186 条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对损害的发生都没有过错的，依照法律的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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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 1186 条中的“法律”，属于广义或狭义的法律，各位学者秉持着相异的观点。认为“法律”为

广义的法律来解释的学者意见如下，吴国喆[3]学者主张结合公平责任的功能和民法法源，对“法律”作

出广义的解释。因为若只是单纯的将“法律”限定在狭义的领域，那么第 1186 条的存在就丢失了规范性

意义。孙大伟[4]学者认为既有构成要件未获严格遵守以及构成要件模糊性是造成公平责任扩张的主要原

因。同时将“法律”视为狭义的法律的做法，不仅会引发公平责任适用的逻辑困境，而且无助于抑制公

平责任扩张。因此“依照法律的规定”应被视为对公平责任法律效果的限定，即调整法官的裁量空间，

使之参照标准确定分担损失的数额及法律确立的损害赔偿项目。而认为“法律”为狭义的法律来解释的

学者意见可大致总结如下，所谓“依照法律的规定”中的“法律”仅限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

员会制定的规范性法律文件。这种将“法律”视为狭义的法律的做法，意味着无论是国务院或地方性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地方政府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皆不能规定公平责任的适用情形。而

通过保留公平责任并将其适用范围限定在“法律的规定”，也可以更好的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确实需要

适用公平责任的情况。同时，学者们也不需要为《民法典》或其余相关法律中有关公平分担损失的具体

或特别规定具备封闭性以及未来的相关立法具备滞后性而忧虑。致公平分担损失规则的司法适用表现僵

化，因此无法最佳的对受害人进行保护。这种担心其实并无必要。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侵权法不是社

会保障法，建立包括侵权法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体系并加以完善，才是稳当解决受害人损失分散和救

济问题的根本路径。对于上述两者观点，本文支持后者。笔者认为第 1186 条不是静止、孤立的存在，相

反有着复杂的制度变迁历程和立法背景，因此我们需怀有动态的、历史的眼光，才能进一步对第 1186 条

进行审视和解读。此外以上两种相异的观点也体现了对第 1186 条的解释是进行文义解释还是用目的解释

之争。由于侵权法第 24 条规定得过分抽象和原则，导致该规则在司法适用中常常被滥用进而引起糟糕的

社会效果，这就是第 1186 条的立法背景。至于第 1186 条的立法目的则是旨在“进一步规定公平分担损

失规则的适用范围，统一裁判尺度，防止自由裁量尺度过宽等弊端”。为了使这一目的得以实现，《侵

权责任编(草案)》一审稿把侵权法第 24 条中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改写为“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

并且从《侵权责任编(草案)》三审稿开始，立法机关删除了“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中的“可以”二字。

因为“可以”二字意味着该项规则是否适用以及如何适用依然决定于法官的自由裁量，该项规则在实践

中被滥用的可能性依旧存在，由此该条的立法目的将很难实现。所以，鉴于第 1186 条的立法背景和立法

目的，应对“依照法律的规定”之文义作符合立法目的的限缩解释，即其仅指《民法典》或其余法律中

相关公平分担损失的具体或特别规定，而不包括其中的原则性规定，尤其不应包括空洞、抽象的“公平

原则”。 

2. 公平责任的法律性质及其适用情形 

2.1. 公平责任的法律性质 

为了更好的理解公平责任的适用情形，我们首先应该对公平责任的法律性质进行界定。从《民法通

则》颁行时，对公平责任的属性是否为独立的归责原则的分歧延续至今。直至《侵权责任法》生效，关

于公平责任是否属于一项归责原则的争议仍然存留。一些学者主张公平责任为独立归责原则：“从功能

的角度来看公平责任即是判断损失如何分配的归责原则，又是决定责任成立的归责原则。由于公平责任

原则的存在，才使事故处理的过程以及结果富有人情[5]。”另外的学者否定公平责任为归责原则，比如

李挺[6]学者就认为公平责任为一种法定的补偿之债并非归责原则；理论界支持公平责任是侵权法归责原

则之一的观点起初稍占主流，但当侵权责任法第 24 条将民通第 132 条规定的“分担民事责任”修改为“分

担损失”之后，否定公平责任作为侵权责任原则之一的观点似乎成为了主流，所以存在着从肯定公平责

任属于归责原则到否定公平责任属于归责原则的学者。本文认为对责任性质的相异观点不仅只是停留在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505


包俊 
 

 

DOI: 10.12677/ojls.2023.115505 3553 法学 
 

理论层面的争议，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公平责任在实务中适用范围的大小，即主张公平责任为独立之归责

原则者，所以公平责任不应被视为一项归责原则。根据“法律原则”的功能，其效力可贯穿侵权法始终，

因此具有普遍适用性；反之否定公平责任为归责原则，认为其只是一种例外性规则或只是一种“极为特

殊的归责事由”，自然就不存在普遍适用性。而《民法典》对公平责任的修改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其被滥

用，限制其适用条件。依此来看，若把第 1186 条当做一项与过错责任和无过错责任并列的一项归责原则，

则会违背《民法典》对其进行修改的目的[7]。而且就法律结构而言，立法者一直并未将无过错责任、过

错责任与公平责任视为相同地位的制度。这一点从法律对相关制度的规制位置上也能体现出来，《民法

典》的“侵权责任编”中更是明确区分二者的属性，公平责任则被置于“损害赔偿”章，至于过错责任

与无过错责任则被规定为“一般规定”章。这就意味着立法机关对于《民法典》第 1186 条在体系位置上

的进行了有意的弱化，因此表明了立法机关对于将第 1186 条理解为归责原则的否定态度。 

2.2. 公平责任的适用情形 

行为人与受害人均无过错是公平责任原则规则适用的首要条件，如任何一方存在过错，均不适用公

平责任原则，过错与否一般需结合主观心理状态和客观行为两个方面进行判定。该规定属于适用无过错

责任原则的应有之义。这里的“受害人”是指受行为人的侵害而遭受损害的人，“行为人”指应当分担

损失的人，至于对“均无过错”的理解则对公平责任的适用至关重要[8]。“没有过错”自然系指当事人

无此应受责难的心理状态。但在无过错责任领域，因无过错而需担责的情形同样适用，所以需要辨析出

二者各自范围。就行为人的“过错”而言，在无过错责任和公平责任中其内涵应该是一致的，只是如前

所述二者在适用上并无重复或交叉。1) 从责任构成而言的角度说，公平责任适用的基本要件是行为人无

过错；2) 除此以外，在公平责任中，受害人的无过错也是责任的构成要件，如果其有过错，就排除公平

责任的适用；3) 在侵权法的责任构成制度中，通常仅行为人(侵权人)的主观心理状态被作为立法考虑的

因素，受害人的过错仅在责任抗辩事由中被规定，比如，对于受害人故意和过失而免除或减轻行为人责

任的情形规定在本编“一般规定”章。而公平责任的适用条件包括行为人以及受害人皆无过错。对于受

害人过错是从责任构成的要件角度考量，而非责任抗辩，其意义在于：受害人一旦被认定有过错，那就

不适合公平责任的适用[9]。 
此外，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情形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民法典》1186 条将《侵权责任法》24 条

规定的“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分担损失”修订为“依照法律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使得公平责任

原则的适用情形严格受限。根据《民法典》之规定，法官对于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不再拥有过多的自由

裁量权，仅能将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文件作为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依据。该法律包括《民

法典》及其他有效的单行法，但最高人民法院等机关作出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地方政府性规范文件

等在内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均不算作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情形。同时《民法典》对于公平责任的规定

体现在符合第 1186 条构成要件的具体类型化规定。通过对《民法典》侵权编具体规范进行梳理，综合人

大立法观点及学界目前主流观点，笔者认为符合《民法典》规定的“依照法律规定由双方分担损失”的

情形主要有以下几种：1) 紧急避险类型；2) 监护人尽责类型；3) 非自由意志损害类型[10]。除上述三种

类型外，学界有部分学者认为高空抛物类型也属于公平责任范畴。笔者认为不太妥当，因为《民法典》

中规定“受害人和行为人”均无过错，而“无法证明自己不是侵权人”并不意味着其就是行为人，如果

说法律是拟制该类人为损害行为人的话，那么高空抛物行为人自然不可能是无过错的。强行将该条纳入

公平责任类型范畴无疑导致逻辑无法自恰的问题。还有部分学者提出第三人损害劳务者类型也属于公平

责任范畴[11]。该条的问题与高空抛物责任相似，提供劳务的人并非行为人，因此不应当认定属于《民法

典》公平责任规范中规定的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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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平责任与自甘风险 

自甘风险是《民法典》新增的免责事由，但是我国现行法尚未对该规则的构成要件作出具体规定。

《民法典》第 1176 条 2并没有将自甘风险的适用范围限制在所有具有风险的活动，而是“具有一定风险

的文体活动”。这一适用范围的限制得到了改善，而且即便第 1176 不规定，也能够凭借其他相应的规则

妥善解决，一个规范本身是具有局限性的，不可能被用来解决所有的纠纷[12]。法院在处理自甘风险的案

件时是作为分配责任的中立者，所以其会倾向于将损害分摊，适用公平原则达到安抚受害者的作用，从

而体现出法律的救济功能。这种纠纷解决办法者值得我们一分为二的看待，首先，这从受害人角度来看，

这无疑是好的，但从法律和社会公众的角度来看，却未必是件好事[13]。在明明没有过错的情况下仅仅因

为有人受伤，存在损害发生的现实情况就要依据公平原则去承担责任，这真的公平吗？如果长此以往必

会造成人人自危的社会风气，不利于社会生活的正常进行，限制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所以对于在

自甘风险的案件中如何适用公平责任、是否适用公平责任需要更进一步的探究。在自甘风险的文体活动

中，参加者一般都是相互认识的熟人，所以往往碍于面子和交情并不会事先就责任承担进行约定；也有

一部分人是过于自信，也不会做有关责任承担的约定。在这种没有协议的情形下，一旦发生损害后果，

则仅有依据习惯或者法律可以处理。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那就是“自甘风险”。这也许是许多参加者都

始料未及的，因为他们并没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认定“自甘风险”后本就是要求责任自行承担，自然而

然也就不会有依据公平责任来分配责任的问题。以此来看，自甘风险规则无法与公平责任原则结合适用。

由此看来，自甘风险、公平责任原则只能择一适用，不能在认定自甘风险的同时还采用公平责任原则来

分担损失。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范围是有限的。自甘风险规则是一种合法的免责理由，而文体活动本身

就具有特定的人身风险性质，因此导致的损害也不宜认定为侵权行为，从而缺乏可归责性[14]。所以，人

民法院在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进行裁判时，无需同时适用公平责任原则。 

4. 结论 

《民法典》对公平责任的修改体现出了对其适用条件和适用范围的限制，从公平责任适用的角度剥

夺了法院的自由裁量权，进而遏制法律被滥用的情形[15]。就性质上而言公平责任并非与过错责任、无过

错责任并列的归责原则，而是过错责任的例外规则。修改后的公平责任在构成要件中，仍然需具备当事

人无过错，行为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根据双方经济状况等要素，其法律后果也仍然是在双方之间分

担损失。在法律体系的基础上，我国于《民法典》中对公平责任的规定分为三个层次[16]。《民法典》第

1186 条属于第二层次的公平责任规范，即在“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定中确立公平责任一般条款。其虽

不能单独适用，但可与其他条款结合适用。公平责任适用条件的逐渐趋严体现了我国立法的发展，我国

民事权利保护体系还有待完善，公平责任作为这一体系中的一个制度更是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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